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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文件
安行审发〔2021〕8 号

安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关于印发《市政务大厅“办不成事”反映

窗口运行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区行政审批服务局（政务服务中心），市级政务服务部门（进

驻窗口单位）：

为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提升政务服务水平，积极破

解企业和群众办事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，我局制定了《市政务

大厅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运行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安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
2021 年 7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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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务大厅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
运行管理制度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政务服务“一网、一门、一次”改革，

巩固“门好进、脸好看”成果，破解“事难办”顽疾，规范“办

不成事”反映窗口运行管理，根据有关文件规定精神和借鉴外地

成功经验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，是指由市政务

服务中心设立和管理的，对群众反映的“办不成事”问题进行受

理、核实、分办、督办、反馈的服务窗口。

第三条 树立“不为不办找理由，只为办成想办法”的服务

理念，发挥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兜底、救济、服务等作用，确

保“能办成的依法依规加快办、确实办不成的有理有据讲清楚”，

不断提升办事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。

第四条 围绕群众反映的“办不成事”问题，建立市政务服

务中心牵头协调、市级政务服务部门（进驻窗口）承办落实的责

任明确、运转有序、服务高效的工作机制，推动优化服务、改进

工作、创新措施，不断提政务服务质量和水平。

第二章 受理类型和办理方式

第五条 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受理问题主要包括以下情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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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不知找谁办。如：办事群众分不清办理层级、办事大

厅（市级、县区、镇办等），不知道办事部门（科室、窗口）、办

公地点、部门权责交叉事项，等等。

（二）不知怎么办。如：办事群众不清楚办事政策程序，不

会填写申请材料（或填写内容不规范等），不会操作网上办事系

统，等等。

（三）窗口办不成。如：办事群众因素（材料不全、条件较

差、诉求特殊等），部门窗口因素（政策限制、环节多、时间长

等）导致办不成事。

第六条 窗口受理群众反映的“办不成事”问题后，采取以

下方式分类办理：

（一）咨询引导。涉及由市级部门或在市政务大厅办理的事

项，现场答复并提供事项“一次性告知单”或“办事指南”；涉

及县区、镇办及其政务大厅的事项，协调县区政务中心确定专人，

负责联系群众并做好咨询及后续服务工作。

（二）帮办代办。对办事群众不会填写申请材料、不会网上

操作、特殊原因无法到场等情况，提供审前指导、上门服务、结

果寄达等帮办代办服务。

（三）协调督办。政务服务部门（进驻窗口）“一事一议”，

分析研判，优化服务，改进工作，符合政策加快办，办不成的讲

清楚，提供一个可预期的办事结果。

第七条 对于群众反映的政务服务部门（进驻窗口）工作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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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作风纪律、服务态度、工作效率等问题，按照部门职能、大厅

管理有关规定转相关部门（科室）处理。

第八条 在受理和办理群众诉求时，坚持“首问负责”“一次

性告知”“限时办结”等制度，热情服务，高效办理，不得“生

冷硬横”“吃拿卡要”。

第三章 运行方式

第九条 办事群众可以通过现场、电话、微信等渠道和方式，

向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提出办事诉求。

第十条 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工作人员对群众提出的诉求

事项及时受理、认真登记，能现场答复或办理的即时答复、协调

办理；不能现场解决的，形成工单予以转办。

第十一条 若群众提出的问题情况复杂、诉求较高、涉及多

个部门等，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工作人员核实情况后，提出处

理意见。

第十二条 建立群众反映“办不成事”问题工单办理制度。

工单包括反映问题、核实情况及处理建议、办理结果等内容。

第十三条 政务服务部门（承办单位）接到工单后，要高度

重视、精心组织、限时办理。

（一）咨询引导工单。由承办单位的帮助代办联络员梳理汇

总诉求事项内容，联系群众及时回复、引导办理。反馈时间原则

上不得超过 1 个工作日。



- 5 -

（二）帮办代办工单。由承办单位帮助代办联络员负责，市

政务服务中心帮办代办人员配合，共同做好帮办代办服务工作。

原则上 5 个工作日内反馈结果。

（三）协调督办工单。由市政务服务中心或“办不成事”反

映窗口牵头，督促承办单位加快办理或做好解释答复工作。原则

上 10 个工作日内反馈结果。

第十四条 群众反映的“办不成事”问题属下列情形时，市

政务服务中心组织相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专题研究。

（一）涉及省市领导对政务服务领域难点、焦点、重点工作

有指示批示要求的；

（二）诉求事项涉及办事群众多、影响面大，社会关注度高，

容易诱发负面新闻的；

（三）关系贯彻落实改革举措，涉及多部门、多领域协调配

合的，需要创新措施、改进工作的；

（四）其他需要协调配合、专题研究的。

第十五条 按照“一个口子进出”要求，“办不成事”反映

窗口受理、分办、督办、反馈、回访等工作形成闭环，定期汇报

情况并编印工作简报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六条 主动对外公开“办不成事”反映窗口受理渠道、

运行机制、办理结果，主动接受社会群众监督，不断改进窗口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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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工作。

第十七条 市级政务服务单位（进驻窗口）办理结果、按时

办结率、群众满意度等情况，纳入年度审批服务便民化指标考核

内容并通报考核结果。

第十八条 各县区、高新区、恒口示范区及镇办政务大厅参

照执行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政务服务管理科负责

解释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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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众反映“办不成事”问题工单

反映

对象

联系

方式

登记

时间

登记

编号

反映

问题

核实

情况

及处

理意

见

安康市政务服务中心

年 月 日

咨询引导 □ 帮办代办 □ 协调督办 □

办理

结果


